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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领事工作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新时期。领事工作不仅在整体外交大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而且也越来越走进老百姓的生活。

为更好地践行“外交为民”的理念，深入贯彻落实中央“走出去”战略，切实为我公民、企业出国创造良好条件，外交部领事司编写出版了这本《中国领事认证指南（国内篇）》，以免费形式向公众发放。《指南》包含了国内办理领事认证的知识、办证流程及各国驻华使馆领事认证规定等内容，并综合了领事认证工作中的常见问题供读者参考。衷心希望《指南》能对我企业、公民赴国外进行经贸、文化、科技交流活动或学习、生活带来帮助，同时，从维护当事人自身权益出发，希望我企业和公民能够按照国际惯例或有关国家的要求，及时办理相关文书的领事认证。

最后，希望广大读者能对本《指南》及时提出改进意见，使它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外交部领事司司长 魏苇

                           二00八年四月
第一部分  领事认证就在您身边

在您的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需要办理领事认证的情况。比如说，大家普遍知道，一个人要出国学习、生活或工作需要办理签证方可成行。但您是否知道，在您出国前或抵达国外后，常常需要向对方国家的有关部门提供如出生公证、未受刑事处分公证、婚姻状况公证或学历公证等涉外公证书；当您在国外的亲朋好友，为了在国外更好地生存、发展，有时会委托您办理国内涉外公证书和相关领事认证；当您的企业为开展境外经贸活动，常需按对方国家的要求提供合同公证、招投标公证、商业票据等经济类涉外公证书和证明。这时候，领事认证就会来到您身边，帮您解决一系列问题，使您顺利地出国和在国外正常学习、生活与工作。

一、向您介绍领事认证

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接触到“认证”一词，比如在报纸上、电视上看到“产品质量认证”或“认证许可”等，但这些并不是我们这里所要讲的领事认证。那么，究竟什么是领事认证呢？
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儿领事认证的定义吧。领事认证就是指一国外交、领事机构及其授权机构在公证文书或其他证明文书上，确认公证机构、相应机关或者认证机关的最后一个签字（签章）或印章属实的活动。

也就是说，我国内地出具的有关涉外公证书或其他相关证明文书等在送往外国使用前，按照国际惯例和我国领事实践，一般情况下，需要办理外交部领事司或其授权的地方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以下简称地方外办）和外国驻华使领馆的领事认证。反之，外国出具的有关文书拟送往我国使用前，一般情况，需在当地办理有关公证及认证后，再到我国驻该国使领馆办理领事认证。

二、告诉您办理国内领事认证的目的

当您拿着国内出具的涉外公证书直接到国外使用时，当地的有关部门会因不能确认您所持公证书的真伪而不予接受，这将给您在国外的工作和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那么为了使当地有关部门能够接受您所提供的公证书，您就需要按对方的有关要求，给公证书或商业文书办理领事认证了。

规范地说，办理领事认证的目的是使一国出具的公证书或有关文书能在另一国境内被有关当局所承认且具有法律效力，不致因怀疑文书上的签名或印章是否属实而影响文书的法律效力。
三、您知道什么是国内领事认证中的“单认证”
所谓国内领事认证中的“单认证”，是指我国内出具的涉外公证书或商业文书拟送往国外使用前，办理好我国外交部领事司或其授权的地方外办的领事认证后，文书使用国告知，无需办理该国驻华使领馆的领事认证，文书使用国即可接受该文书。这通常被叫做“单认证”。

四、您知道什么是国内领事认证中的“双认证”
接下来再讲讲什么是“双认证”。我国涉外公证或商业文书在送国外使用前，办好我国外交部领事司或其授权的地方外办的领事认证后，还需按文书使用国要求办理该国驻华使领馆的领事认证，方可被文书使用国接受。这通常被叫做“双认证”。
五、如何知道要办理单认证还是双认证

一般情况下，应按照有关驻华使领馆和文书使用国的要求办理单认证或双认证。有关驻华使领馆办理领事认证的具体要求请参见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的《领事服务》中《领事认证、公证》专栏（网址：www.fmprc.gov.cn/chn/lsfw）。
第二部分  指引您办好国内领事认证
一、您要到哪里去办理国内领事认证

领事认证是外交或领事机构以国家名义进行文书推介和确认的活动。因此，办理领事认证是外交部的一项重要职能。我国内办理领事认证的机构有外交部领事司、外交部驻香港、澳门特区特派员公署及被外交部授权的有关省、自治区、市外办。
目前，经外交部授权可办理领事认证的地方外办共有26家，分别是（排名不分先后）：上海、重庆市；浙江、福建、广东、吉林、江苏、安徽、海南、四川、贵州、湖南、湖北、江西、黑龙江、辽宁、山东、云南、广西、内蒙古、陕西等省、自治区；以及长春、宁波、青岛、哈尔滨、烟台等市；代办领事认证的共有50家（详见第六部分）。
（一）外交部领事司办理领事认证、确认及代办各国驻华使馆领事认证的具体流程如下图所示。


[image: image1]
（二）有关地方外办为您办理领事认证及代办有关国家驻华领馆领事认证的具体流程如下图所示。


[image: image2]
二、您的哪些文书需在外交部领事司办理领事认证
送往国外使用的，在地方外办认证范围之外的，涉外公证处、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及其有关分会、中国伊斯兰协会出具的涉外公证书、相关证明及单据等。
三、您的哪些文书需在外交部授权的地方外办办理领事认证
送往外国使用的，文书使用国在我国设有领馆且开展领事认证业务，同时该领馆辖区包括为您文书办理领事认证的地方外办所在的省（市、区）内涉外公证处、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地方分会出具的涉外公证书、相关证明及单据等。
举例说明：如意大利驻上海有总领馆，并且开展领事认证业务，其领区（即该领馆管辖的范围）包括上海、浙江、福建等省市。如您的文书在浙江省出具拟送往意大利使用，应在浙江省外办办理领事认证后，再送往意驻上海总领馆办理领事认证，无需送外交部领事司和意驻华使馆办理领事认证。

四、您的文书拟送香港特区使用如何办理确认手续

送往香港特区使用的涉外公证书需在外交部领事司办理确认手续，而不是办理领事认证。这一点请您一定要记住。
五、有哪些种类的文书可办理国内领事认证

民事类涉外公证书主要包括：出生公证、未受刑事处分公证、婚姻状况公证、亲属关系公证、委托书公证、学历公证或职业资格公证等等。

商业类文书（如经济类涉外公证书、相关证明及单据）主要包括：合同公证、原产地证明、动植物检验检疫证书、发票等等。
第三部分  提醒您如何办好外交部领事司领事认证

一、当您申办商业类文书的国内领事认证时应注意什么

    您所在的企业可直接委派本单位工作人员凭单位介绍信、个人有效身份证件及有关经济类涉外公证书、相关证明及单据等原件向外交部领事司申办领事认证。

    如您所在的企业无法委派本单位工作人员到外交部领事司办理领事认证，也可委托所在省（市、区）被授权的地方外办代为办理。
二、当您申办民事类涉外公证书的国内领事认证时应注意什么

如您是国家公派出国人员或国家公派留学生，可凭您的《出国任务批件》或教委《JW108表》的复印件、个人有效身份证件及涉外公证书原件直接到外交部领事司申办领事认证。
如您不属于上述人员，则您的领事认证申请应通过外交部授权的地方外办或在京的四家代办单位（详见第六部分）办理。
三、当您支付费用时应注意什么

在申办领事认证时，您应预先现金支付全部办证费用。但由于在办理过程中，个别驻华使馆可能根据其国内要求或汇率变化而调整收费标准，产生需要给您退款或要求您补款的现象，所以请您妥善保管好原始发票，在您取件时依据实际钱数多退少补。

四、关于提供邮寄服务

请您注意，外交部领事司只提供将办好领事认证的文书回邮的服务，不受理邮寄申办领事认证的申请。如您需要回邮服务，请在申办领事认证时填写EMS特快专递回邮单，并将回邮单与有关文书一并交与接案人员。 

五、请您了解驻华使馆办证须知

一般情况下，应由外交部领事司为您代办各国驻华使馆的领事认证。因部分国家驻华使馆并不是每天都受理领事认证申请，故请您在申办前详细咨询有关情况，并根据您的实际需要提前办理领事认证。
注：地方外办办理及代办领事认证、外国驻华领馆办理领事认证的注意事项、办理时间及收费标准等详细规定请您径向有关地方外办咨询。
六、外交部领事司办理领事认证的时间及收费标准
（一）只办理外交部领事司单认证的时间及收费标准

	
	办证时间（工作日）
	收费标准（单位：人民币/份）

	平件
	第4个工作日

取件（或寄出）
	商业类公证书：100元。

	
	
	民事类公证书：50元。

	急件
	第2个工作日

取件（或寄出）
	除上述费用外，每份加收50元加急费。

	EMS特快专递邮寄费
	25元/500克。


（二）办理外交部领事司和外国驻华使馆双认证的时间及收费标准
由于大部分外国驻华使馆无领事认证加急业务，故下表中所列加急费只限于加急办理外交部领事司的领事认证。如您需申办开展加急业务的外国驻华使馆的领事认证，请您在申办时事先说明，同时预付外国驻华使馆领事认证加急费。
	
	办证时间（工作日）
	收费标准（单位：人民币/份）

	平件
	第4个工作日且使馆对外办公时送件＋使馆认证所需时间
	商业类公证书：100元（外交部认证费）＋60元（外交部代办费）＋使馆领事认证费。

	
	
	民事类公证书：50元（外交部认证费）＋60元（外交部代办费）＋使馆领事认证费。

	急件
	第2个工作日且使馆对外办公时送件＋使馆认证所需时间
	除上述费用外，每份加收50元外交部领事认证加急费和30元外交部代办加急费。

	EMS特快专递邮寄费
	25元/500克。


   （三）外籍人士申办中国外交部领事司的领事认证时按对等原则收费。
七、外交部领事司对外办公时间、咨询电话、地址及网址

    对外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30至11:00（节假日除外），下午不对外办公。

    电脑查询电话：010－65889761、65889762

    人工咨询电话：010－65889763 (工作日下午1:30—4:00）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22号泛利大厦708室，邮编：100020

    网址： www.fmprc.gov.cn/chn/lsfw
温馨提示：建议您在申办领事认证前参考外交部网站《领事服务》栏目的《外国驻华使馆领事认证规定及收费标准》和《领事认证信息》或拨打外交部领事司咨询电话，以便使您可以获得最新的办证信息。

第四部分  国内领事认证对您的文书有哪些要求

一、涉外公证书的格式

根据我国《公证法》的有关规定，涉外公证书只能由涉外公证处出具。在证词、格式及用纸等方面都有专门规定，而且必须有相关外文译文。普通公证书不能申办领事认证，也不能送往国外使用。

二、涉外公证书的时效性

 部分种类的涉外公证书所涉及事实的真实性或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具有可变性，如婚姻状况、未受刑事处分、授权委托等，因此，在申办国内领事认证前，请您先核对涉外公证书所涉及的内容是否属实有效。如公证书已失效，需重新办理公证后再申办领事认证。

三、外国驻华使馆办理领事认证对有关文书的要求

（一）不同国家对送往该国使用的涉外公证书、相关证明或单据有不同要求，当您在向涉外公证处提出办理公证书的申请时，应先明确告知文书拟送往使用的国家、使用目的及其他相关信息，以便公证机构准确出证。

（二）各个国家对各种公证书的时效有不同的规定，如意大利要求结婚公证书有效期为3个月，阿根廷要求未刑公证书2个月有效，奥地利要求未刑公证书1个月有效，等等。鉴此，请您根据有关要求和需要及时办理领事认证，并在办理后尽快使用。

（三）如您需要了解各国家对公证书的具体要求，可参考外交部网站《外国驻华使馆领事认证规定及收费标准》及《领事认证信息》（网址：www.fmprc.gov.cn/chn/lsfw）。
四、不予认证的规定

领事认证是外交或领事机构以国家名义进行文书推介和确认的活动。因此，当您的文书中有违反我国及文书使用国法律法规，损害我国主权和尊严及社会公共利益等内容时，认证机关有权不予认证。同时，涉外公证书、相关证明、单据等不符合《公证法》及《公证程序规则》等有关规定时不予认证。关于领事认证的相关解释权归外交部所有。
第五部分   国内领事认证常见问题向您解答
一、涉外公证书必须办理领事认证吗
一般情况下，我国内出具的涉外公证书在送往国外使用前，应按有关规定办理领事认证。

目前，加拿大、日本等少数国家对我国文书免除领事认证。美国、法国等国免除我国部分种类文书的领事认证。但如上述国家的有关主管机关仍坚持要求文书办理领事认证的，则应按其要求办理领事认证。
二、是否可以只办理中国外交部或地方外办的领事认证，而不办理外国驻华使领馆的领事认证
绝大多数国家的主管机构，如内政、民政、劳动或司法等部门，只接受经自己国家的外交或领事机构认证的外国文书。如涉外文书只办理中国外交部或其授权的地方外办的领事认证，而不办理文书使用国驻华使领馆的领事认证，会导致被文书使用国拒绝接受。因此，通常情况下，送国外使用的涉外文书需办理双认证。只有在当事人明确了解文书使用国只要求对涉外文书办理单认证的情况下，才可只办理中国外交部或其授权的地方外办的领事认证，不办理外国驻华使领馆的领事认证。
三、是否可以只办理外国驻华使领馆的领事认证，而不办理中国外交部或地方外办的领事认证

不可以。首先，外国驻华使馆或领馆只能确认中国外交部领事司或其授权的地方外办的印章和签署官员的签字属实。其次，外国驻华使领馆没有我国内公证或商业文书出证机关的签字或印章备案，难以核实文书真伪，所以，涉外文书必须先经我国外交部领事司或其授权的地方外办办理领事认证，而后外国驻华使领馆再确认我国外交部领事司或地方外办的印章和签署官员的签字属实。

四、A省市公证处出具的涉外公证书，是否可以到B省市外事办公室申办领事认证
    不可以。由于被授权办理领事认证的省（市）外办只有本省（市、区）内涉外公证处或商业文书出证机关的印章或签字备案，对其他省市出具的文书不便核实真伪，不能为其办理领事认证。

五、已经带到外国的公证书，是否可向我驻外使领馆申办领事认证
不可以。我驻外使领馆没有国内涉外公证处或商业文书出证机关的签字或印章备案，不便核实文书真伪，因此不受理国内出具的涉外公证或商业文书的领事认证申请。当事人应将文书送回国内，按程序办理外交部领事司或其授权地方外办的领事认证和文书使用国驻华使领馆的领事认证手续。如当事人无法亲自回国办理，可委托他人代办。
六、在国外的我国公民如何对国内发生的事实办理公证、领事认证手续

    如办理出生、亲属关系或有无受刑事处分等公证，鉴于此类事实发生在国内，应向国内涉外公证处申办公证，并在国内办理外交部领事司或其授权的地方外办的领事认证和文书使用国驻华使领馆的领事认证手续。如当事人无法亲自回国办理，可委托他人代办。

七、办理领事认证用的文书为何必须附相关译文
    因办理领事认证的文书是要送国外使用的，如只有中文，外方看不懂，自然不会接受。因此，在办理公证或商业文书时，必须附上拟送往使用国家要求的语种的译文。

八、是否可以申办一式多份文书的领事认证
可以。当事人可根据文书使用国的要求，办理相应份数的涉外公证或商业文书（均为原件），并按有关规定办理领事认证。
九、为什么有些国家要求文书一式两（多）份
菲律宾、泰国、委内瑞拉、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驻华使馆规定，对申办领事认证的文书需要留存归档，且存档的文书也要经过我国外交部领事司办理领事认证。所以，向上述外国驻华使馆申办领事认证时，应按其要求准备一式两（多）份的文书（均为原件），并办理外交部领事司的领事认证。

十、同一货物的票据一正三副，是否都需要认证
同一货物的票据的副本是否需要办理领事认证，是由文书使用国决定的。如文书使用国要求对有关票据的副本办理领事认证，则应按对方的要求办理。在办理领事认证前，有关票据的副本上也应加盖出证机关的印章。
十一、向伊斯兰国家出口清真肉类等食品有何特殊要求
    针对伊斯兰国家出口清真肉类或其他食品，必须由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签发统一的出口清真食品证明（哈拉证书），地方伊斯兰教协会不能签发出口证书。上述证明应加盖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印章后方可办理领事认证。

十二、如何获得有关外国驻华使馆领事认证规定及收费标准的最新信息
领事司在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的《领事服务》中设有《领事认证、公证》专栏，介绍有关领事认证的知识和办证规定，并根据有关外国驻华使馆的最新通知，及时发布和更新《外国驻华使馆领事认证规定及收费标准》和《领事认证信息》。有关申办单位或人员可在办理有关文书前访问如下网址：www.fmprc.gov.cn/chn/lsfw，或电话咨询010-65889763（工作日下午1:30—4:00），以获得外国驻华使馆有关领事认证的最新动态和信息。
第六部分、外交部授权的地方外办及在京代办单位名称、电话及地址（排名不分先后）
一、授权自办和代办领事认证的地方外办
	外办名称
	电话
	传真
	地址

	安徽外办
	0551-

2822870
	0551-

2812892
	合肥市梅山路8号230022

	北京外办
	010-

85622712
85622713
	010-

85622698
	北京市朝阳区外交部南街8号京华豪园B座202B 100020

	河北省外事服务中心
	0311-

85815002

85814008
	0311-

85814167
	石家庄育才街175号

050021

	山西外办
	0351-

4031581
	0351-

4043374
	太原迎泽大街388号山西国际大厦   030001

	内蒙古外办
	0471-

4824631
	0471-

4620606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敕勒川大街1号 

010098 

	辽宁外办
	024-

23271077
	024-

23271033
	沈阳市和平区十四纬路51号 110013

	吉林外办
	0431-

82752839
	0431-

82752844
	长春市贵阳街287号

130041

	黑龙江外办
	0451-

53607379
	0451-

53635336
	哈尔滨市南岗区奋斗路294号

150001

	上海外办
	021-

62565900
	021-

62472555
	上海市铜仁路258号九安广场333认证室

200040

	江苏外办
	025-

83347546
	025-

83428956
	南京市中山北路313号 

210003

	浙江外办
	0571-

87054924
	0571-

87054902
	杭州市石函路1号 

310007

	福建外办
	0591-

87815074

87829733
	0591-

87873581
	福州市华林路97号 

350003

	江西外办
	0791-

6296035
	0791-

6224679
	南昌市苏圃路157号

330006

	河南外办
	0371-

65688864
	0371-

65688825
	郑州市金水路15号 

450014

	湖北外办
	027-

87301852
	027-

87842606
	武汉市武昌区八一路3号    430071

	湖南外办
	0731-

4594543
	0731-

4594544
	长沙市八一路407号信息大厦1516座

410011

	广东外办
	020-

81217589
	020-

81216029
	广州市沙面三街2号 

510130

	广西外办
	0771-

5595562
	0771-

5595840
	南宁市民主路14号 

530023

	海南外侨办
	0898-

65334180
	0898-

65334171
	海口市白龙路南42号万福大厦509房   570204

	重庆外办
	023-

63850864
	023-

63622254
	重庆市渝中区四新路33号(牛角沱)   400015

	四川外办
	028-

84356797
	028-

84366789
	成都市一环路东三段100号

610021

	贵州外办
	0851-

6611599
	0851-

6613022
	贵阳市宅吉路1号

550004

	云南外办
	0871-

4098094
	0871-

5311987
	昆明市大观路230号 

650032

	西藏外办
	0891-

6334857
	0891-

6334942
	拉萨市林廓北路11号（西藏自治区外事办公室） 

850000

	陕西外办
	029-

82489127
	029-

82487427
	西安市环城东路南段1号生产力大厦2楼 

710004

	甘肃外办
	0931-

8720709
	0931-

8418834
	兰州市南昌路805号 

730030

	青海外办
	0971-

8244738
	0971-

8244076
	西宁市解放路14号 

810000

	宁夏外办
	0951-

5044617
	0951-

5044334
	银川市凤凰北街106号 

750001

	新疆外办
	0991-

5509126
	0991-

5509126
	乌鲁木齐市黑龙江路号 

830041

	天津外办
	022-

28016007
	022-

24538084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北路广银大厦二楼  300202

	山东外办
	0531-

86124244
	0531-

86118982
	济南市府前街1号省政府综合办公楼1楼办证大厅   250011

	哈尔滨外办
	0451-

84838318
	0451-

84621348
	哈尔滨道里区友谊路305号   50021

	长春外办
	0431-

88776726
	0431-

8923613
	长春市人民大街78号 130056

	沈阳外办
	024-

22730365
	024-

22722041
	沈阳市沈河区市府大街260号 110013

	大连外办
	0411-83635514
	0411-
83634106
	大连市人民广场1号

116012

	济南外办
	0531-

86056081

86056085

86056087
	0531-

86910294
	济南市经二路193号

250001

	青岛外办
	0532-
85806320

85806328
	0532-
85806327
	青岛市南区闽江路46号
266071

	武汉外办
	027-
82847467
	027-
82818117
	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188号

430014

	成都外办
	028-
86917537
	028-
86917539
	成都市西华门街19号成都外办

610015

	西安外办
	029-
87295181
	029-
87210641
	西安市北院门159号

710003

	广州外办
	020-
83190310
	020-
83399497
	广州连新路111号恒鑫御园御君阁101房

510030

	深圳外办
	0755-
87105985
	0755-
82002512
	深圳市上步中路8号市府二办外事办公室 518028

	杭州外办
	0571-
85252861
	0571-
85252842
	杭州市环城北路318号310026

	宁波外办
	0574-
87367580
	0574-
87279114
	宁波市解放北路91号315010

	厦门外办
	0592-
5095374

5398796
	0592-
2298233
	厦门市白鹿洲路16号团结大厦2-4层 361004

	南京外办
	025-

83378653
	025-

57713448
	南京市北京东路41号31号楼

210008

	泉州外办
	0595-
22110157
	0595-2110155
	泉州市刺桐东路国际商厦四楼 362000

	秦皇岛

外办
	0335-
3652320
	0335-3652321
	港城大街176号八达大厦8楼 066000

	烟台外事服务中心
	0535-
6608756

6217000
	0535-
6630365
	烟台市海岸路34号 264001

	威海外办
	0631-
5224492
	0631-
5231343
	威海市新威路15号民族大厦6楼  264200

	福州外办
	0591-

87629501
	0591-

87545120
	福州市五一北路106号新侨联广场A座4层  350001


授权代办领事认证的在京代办单位

（一）民事类文书领事认证代办单位
	代办单位
	电话及传真
	地址

	中国旅行社总社
	65124896

65593748

65128908（F）
	北京市东交民巷8号100005

	长虹桥公司
	65265271

65265278

65248322（F）
	北京市东交民巷13号 100005

	北京市外服金路咨询服务中心
	85622712

85622712（F）
	外交部南街8号京华豪园B座202    100020

	茂发国际旅行社
	65889916

65889918

65889916（F）
	朝外大街22号泛利大厦420室100020


商业类文书领事认证代办单位

中国贸促会法律部

电话及传真：010-68040278、68023854、68011369（F）

地址：北京市南礼士路66号建威大厦12层

北京市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电话及传真：010-65125180、65125403（F）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298号616室 100010

附录

《外国驻华使馆领事认证规定及收费标准》

（2007/12/11更新）
（因使馆收费时有调整,办理认证所需时间也时有变动，本表所列标准仅供参考，以使馆实际收费和办理时间为准。另请留意表后其他有关注意事项。）

	国别
	收费标准（人民币元）
	工作日
	注意事项

	A

	阿尔巴尼亚
	800
	15天
	1、商业文件需整本复印件。
2、收费标准常按汇率调整。

	阿尔及利亚
	民事：70

商业：620
	20天
	1、建议使用阿文或法文译文，以防使用不便。

2、单据须做成证明书。

	阿富汗
	民事： 210（＋3元银行手续费）

商业：340（＋4元银行手续费）
	15天
	1、需要整本复印。
2、需阿语译文。

	阿根廷
	发票：228
其他：304
	7天
	1、由其他国家或地区转口至阿根廷的货物，其产地证需附两张发票。

2、未刑公证书2个月内有效。

3、未婚公证书半年内有效。

4、沪、皖、浙、苏地区送上海总领馆认证。

5、证书类需附西班牙文译文。公证员须亲笔签名。

6、商业证明书、价格表等需说明使用目的国。

	阿联酋
	民事证书：400

民事诉讼类：400

商业证书：8000

产地证：400

发票按金额收费：

0 - 2272美元: 400

2272 - 6818美元: 800

6818-13636美元: 1600

13636-20455美元: 2400

20455-34091美元:3200

34091-56818美元:4000

56818-113636美元:
5200

113636-227273美元:
6000

227273-454545美元:
8000
454545美元及以上按如下计算：

金额*4.4*2‰*4
	7天
	1、发票必须与产地证一起认证，发票按金额收费。

2、发票需一份复印件。

3、肉类出口需有四证：发票、产地证、商检证、屠宰证。

4、所有委托类（民事、商业）公证书均可收费8000。

5、在办理部分种类货物出口所需文书的认证时，除认证产地证和发票外，还需同时认证装箱单和（或）商检证。因阿国内各海关对有关货物的要求不尽相同，请申办人员在办理认证前向货物接收地海关咨询对有关文书的详细要求。上述文书必须同批一起认证，否则需重新办理所有文书的认证。

	阿曼
	产地证：210（副本90）

商业发票1-10000美元：450

10000美元以上：600

副本：正本认证费的50%

商业合同：600（副本300）

商业代理 ：1050（副本450）

屠宰证：300

其他代理：300 （副本150）

学历：150 （副本90）

结婚：150 （副本150）

离婚：300 （副本150）

未婚：300 （副本150）

授权书：1050

其他证书：300

丢失文件补充申请：150

（副本90）

以上未提到的任何其他文件：150（副本90）
	7天
	

	阿塞拜疆
	400
	15天
	需复印件。

	埃及
	450
	7天
	1、需复印件。

2、需阿语或英语译文。

3、苏、浙、皖、沪地区送上海总领馆认证。

	埃塞俄比亚
	670
	15天
	1、需复印件。

2、提供英文出国目的证明 （填表）。

	爱沙尼亚
	
	
	单认。

	安哥拉
	400
	10天
	1、需复印件，加收1元复印费。

2、需葡语译文。

3、所有认证均需双认证。

	奥地利
	330
	7天
	1、需德文译文，并需附译文与原文相符公证。

2、体检表有效期28天。

3、学历、结婚公证必须为影印件与原件相符公证。

4、定居者办未刑公证书一个月内有效。

5、苏、浙、沪、皖地区送上海总领馆认证。
6、收费标准常按汇率调整。

	爱尔兰
	160
	60天
	2007年7月1日起实行。

	澳大利亚
	130
	10天
	

	B

	巴基斯坦
	48
	14天
	1、申办使馆认证（商务）需一份复印件及公司产品介绍（两份彩印商品说明书）以及一份英文目的说明。

2、使馆不受理发票认证（涉及金额不认证）。

	巴勒斯坦
	免费
	10天
	需公证书整本复印。

	巴林
	公证书和产地证：500

发票(根据金额) ：500-1500
	10天
	

	巴拿马
	600
	21天
	1、需西文译文。
2、较厚的公证书建议准备复印件。

	巴西
	200
	10天
	1、一证多内容不认。

2、办证较慢。

	白俄罗斯
	505
	7天
	

	保加利亚
	101
	10天
	

	比利时
	106
	7天
	1、未刑公证书6个月有效。

2、苏、浙、沪、皖地区送上海总领馆认证。

3、大学、大专学历先须经清华大学学历确认中心确认；中学学历如使馆无法核实，申请人须提供原学校就读证明。

4、学历认证时间不定。

5、结婚公证须是结婚证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公证。 
6、收费标准常按汇率调整。

	秘鲁
	商业：720
民事：270
特殊：450
	15天
	1、产地证和发票复印件要订在一起。

2、苏、浙、沪、皖、赣、闽送上海总领馆认证。

	波兰
	330
	10天
	1、需提供英文出国目的证明。

2、赴波兰就读初、高中须提供当事人在国内就读地教育局的派遣函。

3、民事公证书需当事人自送使馆。

	玻利维亚
	民事：348

商业：689
	30天
	1、需西班牙文译文。

2、认证时间由该馆所持有税花情况而定。

3、需提供复印件。

	博茨瓦纳
	
	
	单认。

	巴布亚

新几内亚
	
	
	单认。

	D

	德国
	出生、死亡、亲属、结婚、离婚、未婚：220

未刑、经历、声明、国籍、商业、成绩单、学生在籍证明、银行存款证明：440 
	5天
	1、厨师经历公证书及等级公证书，办单认。

2、苏、浙、沪、皖地区送上海总领馆认证。

3、闽、粤、琼、桂地区送广州总领馆认证。
4、收费标准常按汇率调整。

	丹麦
	230
	15天
	必须双认。

	E

	厄瓜多尔
	婚姻、出生、学历：83

其他：425 
	20天
	1、一证多内容不认。

2、西班牙文译文，也接受英文译文。

	厄立特里亚
	授权书、民事：450  

公司注册：900  
	20天
	需复印件。

	俄罗斯
	商业：2457

民事：250
	15天
	1、需俄文译文，且附俄文与原文相符公证，按双内容收费。

2、护照公证、票据不认。

3、黑、吉、辽送驻沈阳总领馆；苏、浙、沪、晥送驻上海总领馆；港、澳送驻香港总领馆。

4、送往俄罗斯使用的中国普通高中、中等专业学校及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颁发的毕业、学历或学位证书，需办理使馆认证。

5、办理使馆加急需提前说明，加急需再加2847。

	F

	菲律宾
	250
	10天
	1、文书需一式两份（使馆收一份认证费）。

2、单据均需做成公证书或商业证明书。

	法国
	196
	10天
	1、商业文件不需使馆认证。

2、当事人应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3、出生公证需加贴当事人照片并盖钢印。

	芬兰
	320
	7天
	1、需附英文公证书使用目的说明。

2、涉外婚姻需本人到使馆填写芬兰语表格，不建议代办婚姻双认证。

	G

	古巴
	1660
	20天
	1、需西班牙文译文。

2、需复印件，加收1元复印费。

	哥伦比亚
	192

特殊：872（见注意事项）
	15天
	1、中方企业、公司、商业团体为委托哥公民或法人为其在哥代表或代销产品需办理委托书认证时，须出示：

①合法营业执照的公证

②委托公证，其中应注明委托书签字人是该公司指定的具有合法代表权的签字人。

上述两材料经外交部领事司和哥驻华使馆认证后，哥驻华使馆需为其另做一特别认证，另加收人民币872元。

2、需西班牙文译文。

3、学历、履历不收费。

4、体检不需做认证。

5、授权书必须和营业执照一起认证。

6、结婚公证应贴彩色合影照片。

7、出生、未刑公证书应贴有当事人照片。

	格鲁吉亚


	150
	10天
	1、送往格鲁吉亚使用的文书需办理双认证。
2、文书译文可为格鲁吉亚语、英语或俄语。
3、当事人可自办，或由外交部代办。
4、收费标准受格鲁吉亚国家银行汇率调整会有相应变化。

	刚果民主

共和国
	民事：120  

商业：1204
	15天
	需两份复印件。

	圭亚那
	
	
	单认。

	哥斯达黎加
	当事人抵哥后付费。
	    5天
	需 西班牙文译文。

	H

	哈萨克斯坦
	平件：414 （+5元银行手续费）

急件：828 （＋9元银行手续费）
	12天
	1、需复印件，加收1元复印费。

2、公证书中出国的当事人姓名后须加注护照号码，并需护照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公证书及认证。

3、如办使馆加急，需在送外交部时说明，使馆加倍收费。

4、未婚公证书或未受刑事处分公证书，应由当地民政部门或公安部门出具当事人在当地无婚姻登记记录或未受刑事处分证明，公证处证明其印章属实。哈方不再接受未婚或未刑实体公证以及无配偶声明书签字属实公证。
5、学历应做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公证。

	荷兰
	290
	7天
	1、苏、浙、沪、皖地区送上海总领馆认证；粤、闽、琼、桂地区送广州总领馆认证。

2、公证书半年有效。

3、 离婚证书、离婚调解书需做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公证书。

4、结婚公证书（半年有效）须贴当事人的双人合影照片，如证书所贴的照片系两张单人照片拼凑在一起的，该馆将不予认证。

5、公证书上当事人的姓名，在译文中必须使用汉语拼音。如当事人所持护照上的姓名系地方方言拼音，可在公证书上的汉语拼音姓名之后用括弧加以注明。即汉语拼音姓名（护照上的方言拼音姓名）。

6、民事文件需复印英文译文页，商业文件不需复印。

7、需填写使馆《申请认证原因表》。

8、用于办理探亲签证的亲属关系公证书只需单认。
9、收费标准常按汇率调整。

	韩国
	16
	7天
	1、需复印件。

2、填写认证申请表。

3、沪、浙、苏、皖地区送上海总领馆认证。

4、吉、辽、黑地区送驻沈阳总领馆认证。

5、鲁地区送青岛总领馆认证。

6、结婚认证需当事人自办。

	J

	加纳
	
	
	认证问题有待同加方确认。

	津巴布韦
	500
	15天
	1、使馆只做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公证书的认证。

2、需复印件。

	加拿大
	
	
	如对方要求，可办理认证。

	吉尔吉斯
	商业：440

民事：320  

急件：924
	15天
	1、商业文件需复印件。

2、民事单认、商业单认或双认均可。
3、办理急件需在申办时说明。

	捷克
	240
	20天
	1、办签证用只需单认。

2、苏、浙、沪、皖地区送上海总领馆认证。

3、结婚证需做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公证，如实体公证需同时提供户口本复印件。

4. 出生公证需有父母出生日（或另做一本亲属关系公证，需户籍复印件）。

5. 学历和成绩公证须做在一本公证书上。
6、收费标准常按汇率调整。

	K

	克罗地亚
	170（＋2元银行手续费）
	20天
	民事文件认证需提供出国目的证明。

	喀麦隆
	
	
	单认。

	卡塔尔
	民事、公司换名换牌：50

委托书、授权书、健康证：375
产地证：375 

其他商业证书：250

个人财产授权书：125     

发票按金额收费：

 0-1369美元：250

1369-4109美元：500

4109-13698美元:：1250

13698-27397美元:：2250

27397-41095美元:：3250

41095-68497美元:：4500

68497-136986美元:：5500

136986-273972美元:：7500

273972美元及以上：

4‰发票金额×8.3
	10天
	1、发票、产地证需一起认证。

2、提供英文证书使用目的说明，并提供对方邀请函。

3、船舶进入港口所需证件须注明“该船舶及货物不得与以色列有关系“等字样。

	科特迪瓦
	500
	15天
	

	科威特
	发票：300
产地证：450 

白色产地证、商检证、产地证：450
屠宰证及其他：150  

职业资格：500

箱单：450
	7天
	1、发票必须与产地证以及白色产地证一起认证（白色产地证上阿文需手填）。

2、学历公证应为影印件与原件相符公证。

3、蓝色产地证必须与白色产地证一起认证。

	肯尼亚
	112
	10天
	

	L

	罗马尼亚
	
	
	单认。

	老挝
	
	
	单认。

	拉脱维亚
	
	
	单认。

	立陶宛
	150
	5天
	 单认。

	黎巴嫩
	商业文件：1090

产地证（一份发票）：100    

产地证（多份发票）：200    

发票：4‰发票金额

合同或公司注册证明：750

其他：300 
	7天
	1、发票、产地证一起认证或在发票内注明产品原产地（Goods are of Chinese Origin）。

2、需提供复印件。

3、商业文件需提供英文的公司具体情况，包括:经营范围、成立时间、法人姓名、公司电话、传真、文件使用目的、在黎地址、电话等。

	利比亚
	民事公证书：24

产地证正本：与发票一起认证时收费60元，同时发票收取24元及发票金额×8.3‰的费用；单认产地证需附正本发票，收取60元及发票金额×8.3‰的费用。

其他商业公证书：24
	20天
	1、发票、产地证需一起认证。

2、公证书需阿拉伯译文。

3、需两份复印件。

	卢森堡
	54
	10天
	沪、浙、苏、皖、闽地区送上海总领馆认证。

	卢旺达
	15
	15天
	1、需复印件及英文目的，办签证用只需单认，在卢国内申请长期签证时才需双认。 

2、使用目的需详细说明申请什么工作

3、如个人在卢有公司，需护照、签证复印件及营业执照复印件

4、如由单位派往工作，需本单位出具的详细证明（公函纸，注明出国目的、担任何种工作、证书使用目的）并加盖公章，单位领导签字，附当事人护照、签证复印件。

	M

	马达加斯加
	免费
	5天
	民事单认，商业双认。

	马绍尔
	100
	10天
	

	马来西亚
	44
	10天
	沪、苏、皖、浙地区送上海总领馆认证。

	马耳他
	130
	10天
	需一份复印件。

	摩尔多瓦
	374
	15天
	

	美国
	222
	7天
	

	蒙古
	100
	20天
	

	毛里塔尼亚
	300
	7天
	

	孟加拉
	民事：150
商业：300
	10天
	使馆加急各另加50元。

	缅甸
	100
	15天
	需复印件。

	摩洛哥
	50
	
	

	莫桑比克
	民事：250    

商业：420    
	10天
	

	毛里求斯
	免费
	7天
	

	墨西哥
	商业票据：329

民事：276
	20天
	1、中墨两国政府交换的公费留学生自办。

2、沪、浙、苏、闽、皖、赣、湘地区送上海总领馆认证。粤送广州总领馆认证。

3、结婚公证需有合影照片。

4、代办其他与中国未建交的中美洲国家的认证。
5、代办尼加拉瓜、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等国认证。

	N

	南非
	免费
	10天
	商业单据必须做成商业证明书。

	塞尔维亚
	373
	7天
	单认。

	尼日利亚
	210
	10天
	1、单据须做成公证书。
2、商业文书认证需提供第一页复印件。

	尼泊尔
	100
	7天
	

	挪威
	250
	7天
	

	P

	葡萄牙
	114
	20天
	1、译文最好是英文。

2、沪、浙、苏、皖、赣地区送上海总领馆认证。

	R

	瑞典
	130
	15天
	

	瑞士
	260 
	10天
	1.浙、苏、沪、晥地区送上海总领馆认证。

2.申办者需说明证书具体使用目的和提供证书使用对象所发的函件（英文），护照复印件，在瑞居留证明。
3、结婚文件单认。

	S

	塞浦路斯
	18
	7天
	

	沙特
	70
	7天
	1、白色产地证需填阿拉伯文。

2、肉类出口需有四证：发票、原产地证、商检证、屠宰证。

3、办签证用只需办理外交部单认证。

4、发票、产地证免费。

	斯里兰卡
	390
	15天
	学生免费。

	苏里南
	180

翻译每页135元。
	3天
	1、须当事人自办。当事人无法亲自办理的，可出具委托书委托他人代办。

2、有关认证要求可向该馆咨询，以该馆实际做法为准。

	斯洛伐克
	 145
	7天
	1、需英语译文，办理外交部或被授权外办认证后再翻译成斯洛伐克语，由当事人自送使馆或领馆认证。

2、浙、苏、沪、晥、闽、赣地区送上海总领馆认证。 

	斯洛文尼亚
	110
	7天
	

	苏丹
	215
	7天
	单据与证书应分开申办。
2、票据免费，但做成证书形式的票据需收费。

	塞拉里昂
	 400
	 7天
	 收费标准常有调整。

	塞尔维亚
	 373
	 5天
	 

	T

	泰国
	125
	7天
	1、一式两份，使馆只收一份认证费。

2、需泰语译文。

3、商业单据须做成证书形式。

	坦桑尼亚
	
	
	单认。

	土库曼斯坦
	商业：212.5
民事：170
	10天
	需复印件。

	突尼斯
	21
	14天
	需要英文目的说明（突尼斯方提供）。

	土耳其
	138
	10天
	1、一式两份，使馆只收一份认证费。

2、苏、浙、沪、晥须送上海总领馆。

	W

	委内瑞拉
	出生、死亡、结婚证：255   

商业：595  

其他：425  
	25天
	1、一式两份，使馆只收一份认证费。

2、需西班牙文译文。

3、两份材料要插一起。

3、结婚公证书上须有双方的身份证号码。

	乌克兰
	民事：240

商业 ：1600
	15天
	1、上海总领馆不受理认证业务.。

2、使馆认证加急需提前说明，收费翻倍。

	乌拉圭
	商业委托书：1132

其他商业证书：880
任命书：581
	15天
	1、需西班牙文译文。

2、民事证书单认。

	乌干达
	
	
	单认。

	乌兹别克斯坦
	280
	10天
	1、需复印件。

2、需附译文与原文相符公证。

	文莱
	
	
	认证问题及费用尚待文方确认。

	X

	西班牙
	72
	15天
	浙、苏、沪、皖、赣地区送上海总领馆认证。

	新加坡
	52
	10天
	1、附出国目的说明及新方邀请文件。

2、新方公司邀请当事人去工作的，还需有新移 民局出具邀请文件的原件。

	叙利亚
	产地证：100

发票收费：

0~1600美元：133;

1600美元~150000美元：

发票金额×11.2÷100÷1.35;

150000美元及以上：12450

学历、民事证明：115

其他：100
	10天
	1、发票、产地证必须有下列字样NEITHER PARTS NOR RAW - MATERIAL OF ISRAELI ORIGIN HAVE BEEN USED IN THE PRODUCTION OF THE GOODS MENTIONED IN THIS INVOICE ，NO ISRAELI COMPANY OR　INSTITUTE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E PRODUCTION OR CO-PRODUCTION OF THE ABOVE MENTIONED GOODS

2、商业文件按发票金额收费。

3、学历公证须带原件。

	希腊
	220
	20天
	1、单据均需做成公证书或商业证明书。
2、收费标准常按汇率调整。

	新西兰
	313
	10天
	

	匈牙利
	
	
	单认。

	Y

	也门
	学历证书：100

产地证：600

商业证明书、其他公证书、发票均：1200
	5天
	1、需复印件。

2、商业文件必须双认。

3、涉及食品和药品（人用及兽药）出口的产地证、发票等文书的认证，须同时认证由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出具的健康证书。

4、有关化学制品（农药）出口文书的认证，须同时认证由农业部农药检定所出具的证书。

	英国
	430
	15天
	

	越南
	100
	10天
	需整本复印件。

	伊拉克
	产地证、授权书、销售代理： 1280
发票：80
其他：40
	 10天
	

	伊朗
	民事证书：84

其他商业证书：410  

产地证和发票：

629美元以下：84

630-6290美元：390

6291-31446美元：780

31447-62893美元: 1540

62894-314465美元: 3110

314466美元及以上: 6230
	14天
	1、需复印件。

2、只认产地证须附发票副本，并适用发票收费标准。

3、产地证和发票一起认证的，两者均按发票金额收费。如有发票副本，须印有COPY章，按十分之一发票金额收费。

4、苏、浙、沪、皖地区送上海总领馆认证;香港送伊朗驻港总领馆认证。

5、证书要提供出国目的、邀请函（本公司和对方公司的名称、地址）。

	意大利
	认证每一签字和印章收取161元，另对每页译文加收86元。收费一季度一变。
	20天（需核查的认证文件时间不定）
	1、苏、浙、皖、沪地区送上海总领馆认证粤、桂、琼、闽地区送广州总领馆认证。

2、需意文译文，且必须加盖翻译公司的印章。

3、学历认证只作影印件与原件相符公证，大学以上学历还需作历年学习成绩单的公证。

4、访问学者和科研人员申请学历认证，凭意方名牌院校或科研单位及有关部门的邀请函，只做学历影印件与原件相符公证，不必出具学习成绩单。

5、结婚和未刑公证书有效期为三个月。出生不限，其他为半年。

6、办签证用只需办理单认证。

7、结婚公证须做影印件与原件相符公证。

8、公证词中不能有“意大利文译文与中文相符”字样。

9、商业票据必须做成公证书。

10、需填写申请表。

	约旦
	民事：125  

商业：525   
	7天
	1、发票、产地证一起认证。

2、肉类出口需有四证：发票、原产地证、商检证、 屠宰证。

3、自由销售证明需提供约旦客户要求认证的证明。

4、民事类认证（出生、死亡、结婚、未刑公证等）要出示该国有关部门要求认证的文件（传真亦可）。

5、商业文件若未标有约旦字样的，需提供该国 进口商要求认证的文件。

6、需复印件。

7、只能双认。

	以色列
	30
	7天
	个人资料的认证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印度尼西亚
	168
	7天
	注意事项见注2。

	印度
	FORM9：420

其他：170
	35天
	需两本复印件。

	牙买加
	80
	3天
	

	Z

	智利
	118
	20天
	


以外交部网站更新内容为准。
注：   
1、凡表中未列出的国家，均按100元人民币标准收取该国公民领事认证费。
2、使馆认证费随汇率变化等原因时有调整，本表仅供参考，以使馆实际收费为准，多退少补。  
3、使馆认证时间受多种因素影响，本表所列认证所需时间仅供参考。 

本指南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领事司

负责解释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
商业类文书





民事类涉外公证书





被授权地方外办或代办单位





外交部领事司认证处





外国驻华使馆





商业类文书





民事类涉外公证书





被授权


地方外办





外国驻华领馆









20

